
 

 

南京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江北灰渣填埋场二期（近期）工程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（阶段性）验收意见 

2024年 8月 22日，南京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》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该项目竣工验收。验收组由南京环境集

团有限公司（项目建设方）、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

及 3 位技术专家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组现场查验了该项目环境污染防治设施

建设及运行情况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总体情况的介绍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

验收监测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的介绍，查阅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相关资料，

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1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本项目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星甸镇江北环保产业园内。工程包括新建二

期飞灰填埋库区、围堤填筑、道路、护坡、防渗、地下水导排、渗滤液导排、地

表水导排及相应配套附属系统和设施等。项目占地面积 5.6048万 m2，工程设计

总库容约 94万 m3，平均填埋规模 150t/d，服务年限为 18.5年。近期运行未产生

渗滤液，渗滤液处理系统配套的“清水脱气塔”及 DTRO 浓缩液蒸发装置未建

设，渗滤液调节池废气未设置集气管导排系统。故本项目进行阶段性验收，待后

期产生渗滤液后配套的上述相关工程建设完成之后再申请整体验收。 

2、投资情况 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.17亿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821.95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

资的 24.1%。 

3、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2021 年 7 月南京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

股份公司编制了《江北灰渣填埋场二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2021年 8月

11日取得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批复（宁环建〔2021〕10号）。本项目 2021年 10月

动工，2022年 10月竣工，2023年 5月进行运行调试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对照本项目原环评，本项目辅助工程停车棚实际未建，今后也无建设计划。 

根据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号）文件中相关规定，本项目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、生产工艺、环境保护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上述不一致情况不属于重

大变动，纳入竣工验收管理。 



 

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1、废水 

本项目原环评中废水主要为渗滤液、冷却废水、蒸汽冷凝水。近期渗滤液不

产生，冷却废水和蒸汽冷凝水也未产生。 

现有项目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，生活污水

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。 

2、废气 
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填埋作业时产生的废气及渗滤液处理区恶臭废气，主要污

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、颗粒物、氮氧化物、CO、氨、硫化氢，均为无组织排放。 

3、噪声 

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主要来自填埋场作业机械设备、水泵等。项目通过建筑隔

声、基础减振等措施降噪。 

4、固体废物 

本项目依托现有一期项目员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，不新增生活垃圾。原环

评中本项目新增的固体废物主要有渗滤液处理污泥、蒸发结晶盐及废滤膜，均属

于危险废物。 

本项目近期无渗滤液产生，故场内近期不产生渗滤液处置污泥、蒸发结晶盐

及废滤膜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1、废水 

本项目近期无渗滤液产生，且本扩建项目无新增生活污水，故未对废水进行

验收监测。 

2、废气 

验收监测期间，本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、颗粒物、氮氧化物、CO

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 3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，

氨、硫化氢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表 1 二级标准要求。 

3、噪声 

验收监测期间，本项目昼间和夜间厂界环境噪声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要求。 

4、固废 

根据原环评，本项目营运期新增的固体废物主要有渗滤液处理污泥、蒸发结

晶盐及废滤膜，均属于危险废物。 

本项目近期无渗滤液产生，故场内近期不产生渗滤液处置污泥、蒸发结晶盐

及废滤膜。 








